
长沙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职务评聘暂行办法

鉴于学校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超过湖南省人社厅核定的副高职务编制数较多，每年湖南省职改办向我校下达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职数偏少，为解决年轻教师的期盼，稳定优秀青年教师队伍，并逐步优化学校职称结构比例，根据《长沙理工大学2013年下半年工作要点》(长理工大党〔2013〕16号)要求，特制订特聘副教授职务评聘暂行办法。

一、特聘副教授职务参评条件与评审程序

特聘副教授与晋升副教授（即省人社厅批准晋升的副教授）参评条件、评审程序完全相同，两者一并进行。特聘副教授限在年龄不超过40周岁，原则上具有博士学位，且有副教授自评权学科的参评对象中产生。

二、特聘副教授评审数量与有效期

特聘副教授数量不超过省职改办当年核准学校拟晋升副教授职数的50%。具体数量由学校职改领导小组确定。特聘副教授有效期为三年。

三、特聘副教授岗位职责

有效期内，特聘副教授与副教授岗位职责一致。

四、特聘副教授有关待遇

特聘副教授的任职资格及聘任由学校下文确认。有效期内享受副教授同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有效期内未晋升为副教授，有效期满后，则不再享受副教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由师资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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